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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E_B6_E5_B7_A5_E5_c80_312772.htm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

总局关于支持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意见（工商办函字

〔2006〕209号 2006年12月22日） 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发展，是

党中央、国务院立足全国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十

一五”规划纲要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

用，积极支持和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是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党的对台工作方针

政策和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要举措，对于推进福建扩

大开放、促进海峡西岸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

作用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支持海峡西

岸经济区依法放宽市场准入条件 根据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

实际需要，紧紧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

依法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促进海峡西岸经济区构建主导产业

、支柱产业、基础产业相互配套协调的现代产业支撑体系。 

（一）支持福建创新登记工作机制，拓宽服务渠道，营造便

捷高效的市场主体准入环境。将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作为

试点单位，开放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企业名称数据库，授

权其行使不冠行政区划企业名称的受理权，为海峡西岸经济

区企业提供快速登记通道。 （二）放宽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

记授权条件，加大对台资企业相对集中的福建县（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的授权工作力度。支持福建全面推进外商投资企

业网上年检，试点“电子签章”，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企业

年检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 （三）放宽企业名称登记条件。



企业注册资本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企业经济活动性质分别

属于国民经济行业3个以上大类的，允许企业名称中不使用国

民经济行业类别用语表述企业所从事的行业。鼓励外商在福

建投资设立研发中心。 （四）放宽企业集团登记条件，鼓励

企业组建集团。凡母公司注册资本总额达到3000万元人民币

，集团母子公司注册资本总额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的，允许

申请依法设立企业集团。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